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江西抚州市委17日晚
对宜黄县“9·10”拆迁自焚
事件中的相关责任人作出
处理决定。宜黄县委书记
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
案调查；县委常委、副县长
李敏军被免职、立案调查。

建设局、房管局等部门官
员被撤职。

一帮践踏国家法律和
侵害人民生命财产的官员
终于被处理了。现在的结
果离正义的最终伸张或许
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
开启了一个程序。多年来，

媒体不断喟叹虽然在强制
拆迁中引发的自焚事件屡
屡上演，真正被问责的官
员几乎没有。而宜黄发生
的极端事件引起了全社会
的高度关注，打破了官场
潜规则。这或许是一次民
意围观的胜利，也可能只
是一次由上级震怒引发的
官场震荡，无论如何，那些
不知依法执政为何物的官
员应该能感受到可能产生
的严重后果。但仅仅依靠敲
山震虎，恐怕很难真正将公
权力关进笼子里，我们必须
深刻反思宜黄事件的发生
逻辑，而不能只是把它看
做一桩偶发的闹剧，然后
才有可能避免类似事件的

再度发生。

无论是拆迁过程中的
逼人自焚，还是随后的截
访、抢尸，宜黄事件诸多环
节都充斥着暴力色彩。一
个地方的党政负责人及其
下属官员面对群众的利益
诉求，表现得非常不近人
情，甚至到了如狼似虎的
地步。柳宗元笔下的“悍吏
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
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
鸡狗不得宁焉”，在宜黄有
了真实再现。这样的官员
只知道权力的厉害，全不
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

在自己的辖地颐指气使，

作威作福，眼中没有一点
的法治观念。为了实施强
制拆迁，当地政府成立了
以副县长为第一副总指挥
的强拆工作指挥部，参与
人员竟然包括公安局、城
管局等11个单位共计185

人，可谓呼风唤雨。在这样
的强势之下，人民群众软
弱无力，要么任人宰割，要
么自伤以求得更大范围的
关注。

如果说这些官员还有
所忌惮的话，他们忌惮的
并不是法律，只是更大的
权力。以维稳为名，宜黄一
干要员敢于抢尸，敢于软
禁，他们之所以费尽心机，

无非是想把事件的真相掩
盖在自己的权力管辖范围
之内。其实，他们也害怕强
拆引发自焚的坏消息传播

出去，尤其忌讳被上级部
门得知，毕竟作为下属很
难揣摩透彻上意。对上级
的忌惮加上对权力的膜
拜，使得宜黄的主要官员
在自焚事件发生之后一错
再错，直至走火入魔。只有
上级的威慑，而没有制度
的约束，权力终究会被扭
曲。被扭曲的权力也很容
易腐败，为了拆迁产生的
经济利益，宜黄政府部门
简直充当了开发商合伙人
的角色，把权力之手伸到
经济纠纷之中，使得被拆
迁人苦不堪言。自焚者的
家人在微博上说“百姓的
绝望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可以理解”。其实，这样
的绝望离普通百姓并不遥
远，今天可能因为拆迁，明
天就可能因为其他事由；

今天可能在宜黄，明天就
可能在其他地方。

在信息传播渠道不断
扩宽的今天，民意已经

“直通中南海”，宜黄主要
官员竟然这样颟顸无知，

试图给群众“画地为牢”，

这样的行径必然会被揭
发、被围观。我们庆幸信
息技术的进步，也感叹制
度监督的无力，希望能从
根本上杜绝个别地方的
悍吏与苛政，做到防患于
未然。

应深思宜黄事件的发生逻辑
对上级的忌惮加上对权力的膜拜，使得宜黄的主要官员在拆迁自焚

事件发生之后一错再错，直至走火入魔。只有上级的威慑，而没有制度的

约束，权力终究会被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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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国家，随着综合国
力的增强，当然会变得自信

起来，这是无可厚非的。在自

信的同时坚持开放，就不是傲

慢，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迎

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著名外交家吴建民

说民族自信不等于傲慢。

很多朋友娶了媳妇不生

孩子，你不能说结婚不生孩

子就是空置。

——— 万通集团董事长冯
仑评论空置率调查。

珍惜中国文化很好的

方式，就是珍惜母语。母语

存在一日，文化就不愁没

有载体。

——— 诗人余光中说。

我刚在小区餐馆里吃了

一碗辣肉拉面。汤里面找不

到肉。这是通胀悄悄开始的

极端例子。

——— 经济学家谢国忠
说，通货膨胀无可避免。

□郭松民

多地出租车安装摄像
头———“记者了解到，出租
车GPS系统在许多城市已
广泛使用，重庆、西安、包
头、南昌、枣庄等地的出租
车也正在陆续安装此种设
备。”(9月19日新华网)

多数出租车司机对车
内安装摄像头是欢迎的，

因为这增加了他们的安全
感，甚至就连一向挑剔的
网友，大部分人对安装摄
像头也采取了支持的态
度。

但在我看来，这种靠
安装摄像头来确保社会治
安的做法，其实已经落入
了技术主义的窠臼，其所
造成的负面效应将很可能
远远超过人们所期望得到
的正面效益。

首先，出租车司机频
遭抢劫，社会治安状况不
好，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
社会问题，试问，装摄像头
能解决问题吗？答案只能
是否定的。摄像头无法解
决这些问题，便不可能真

正消除犯罪，而只可能产
生这样两个后果：第一是
他们会用更加快速、更加
凶残、更加高科技的手段
进行犯罪；第二是他们转
向摄像头视野之外的其他
场合进行犯罪。我们不难
想见，这将是一场按下葫
芦起来瓢的游戏。

其次，摄像头即便能
够使我们获得某种暂时的
甚至是虚假的安全感，但
我们为个人的自由与权益
所付出的成本也过于高昂
了，因为司机和乘客都会
处于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
滴水不漏的监控之下，毫
无隐私可言，在摄像头技
术出现之前，实际上只有
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坐
在主控室操纵台前俯瞰监
视器的那个人，在客观上
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因为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瞒得住
他的眼睛。从逻辑上说，如
果安全就能够成为安装摄
像头的理由，那么早晚有
一天摄像头会被装进卧
室、浴室乃至洗手间，我们
岂不是要生活在摄像头的
世界里了？还有什么尊严
和隐私可言？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

摄像头虽然可以轻易地获
取司机和乘客的大量信
息，但如何确保有关部门
不利用这些信息来操纵、

控制公民，如何确保这些
信息不被泄露、转让乃至
盈利性使用等等，目前并
没有约束性、可诉的规定，

人们只能相信“有关部门”

的善意，但经验告诉我们，

这种单方面的“善意”往往
是靠不住的。

我认为，作为防患于
未然的措施，最低限度我
们应该做到这样两条：其
一，摄像头既然涉及到公
民的一些基本权利，那么
安装与否，至少应该经过
同级人大讨论，并由人大
来作出决定，而不能由行
政管理部门擅自安装；其
二，在开始大规模地安装
摄像头之前，对如何使用
摄像头获取的音像信息，

应该先制定相关的条例，

并在达成共识后公之于
众。条例的重点，应该侧重
于保护司机和乘客的隐
私，并且应该赋予司机和
乘客一种可诉的权利，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摄
像头可能对公民权利构成
的危害降至最低。

不要一个摄像头监视下的世界
>>头条评论


